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商业车险投保单
交强险投保单号：A2503001150696180000018365 商业险投保单号：A2503003150696180000010191

欢迎您到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在您确认本投保单前，请先详细阅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条款》及我公司的机动车保险条款，阅读条款时请您特别注意各个条款中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赔偿处理、附则等内容

，并听取保险人就条款（包括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所作的说明。请在填写或签字确认本投保单之前向保险公司业务人

员进行询问，如未询问，视同已经对条款内容完全理解并无异议。 

公司最近季度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分类监管评级信息，请在公司网站http://property.cic.cn/payInfo/index.j

html中进行查看。

如有任何疑问，请拨打我公司全国统一服务热线：95585，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姓名/名称 鄂托克旗交通运输局

证件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电子邮箱

证件号码 11152725011734712Q 电话号码 158****7406投保人

投保人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乌兰镇乌仁都西
街

姓名 杨梅 电子邮箱 165059418@qq.com

经办人
经办人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
旗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
克旗乌兰镇乌仁都西街

电话号码 158****7406

姓名/名称 鄂托克旗交通运输局

证件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电子邮箱

证件号码 11152725011734712Q 电话号码 158****7406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乌兰镇乌仁都西
街

姓名/名称 鄂托克旗交通运输局行驶证
车主 证件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证件号码 11152725011734712Q

是否续保 是 被保险人与车辆关系 ✓ 所有 使用 管理

机动车使用性质 机关、事业单位用车 机动车辆类型 六座以下客车

号牌号码 蒙KU9975 厂牌型号
北京现代BH6430AY轻型客
车

VIN码/车架号 LBEJMBKB7AX194437 发动机号 AB158001

初次登记日期 2010-05-14 已使用年限 15年

核定载质量 千克 核定载客 5人

整备质量 1535千克 排量/功率 1.975/104 L/KW

准牵引总质量 千克 是否新能源车 否

投保车辆
情况

协商确定的机动车实
际价值

28760.00元 行驶里程 公里

纳税人 鄂托克旗交通运输局 纳税人识别号 11152725011734712Q

纳税类型 正常缴税 减税金额 元
代收车船税

税目
乘用车9人（含）以下排量1.6升以
上至2.0升（含）的

完税凭证号（减免税证
明号）

投保险种及应缴保费

险种/险别名称
保险金额/责任限额（元）

/服务次数
绝对免赔率 应缴保费（元）

交强险责任 200000.00 -- 475.00

车辆损失保险
28760.00

（免赔额：0.00）
-- 227.28

第三者责任保险 3000000.00 -- 281.69

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司机） 100000.00 -- 110.40

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乘客） 4座*200000.00 -- 552.11

道路救援 2次 -- 0.00

交强险保险期间 自2025年12月27日00:00:00起至2026年12月26日23:59:59止

商业险保险期间 自2025年12月27日00:00:00起至2026年12月26日23:59:59止



交强险 肆佰柒拾伍元整 （¥：475.00 元）
保险费

商业险 壹仟壹佰柒拾壹元肆角捌分 （¥：1171.48 元）

当年应缴车船税金额¥：420.00元 当年缴纳车船税期间
自2025年01月01日起至2025年12月3
1日止

代收车船税
往年补缴车船税金额¥：0.00元，滞纳金¥：0.0
0元

补缴车船税期间

保险费及车船税合计金额 贰仟零陆拾陆元肆角捌分 （¥：2066.48  元）

交强险: 

尊敬的客户：您本次是通过以下渠道购买本公司的车辆保险，为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现将相关

信息告知如下：销售渠道：□保险公司门店直销 □电话销售 □互联网销售 ■个人代理 □车

辆经销商代理 □保险中介机构代理 □新能源车险交易平台 □其他 渠道费用：4.00%（该费用

为我公司向相关渠道支付的劳动报酬）渠道名称：韩宝梅，联系电话：15849727406。

1、该车为我公司续保车辆，上年度保单号为： P2403001150696500000004886。 

2、保险期间内，如发生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造成被保险车辆损失或第三者财产损失，保

险人可采取实物赔付方式承担保险责任，进行保险赔付。 

3、本保单保险费为含税金额，其中不含税保险费 448.11 元，增值税 26.89 元。

商业险：

尊敬的客户：您本次是通过以下渠道购买本公司的车辆保险，为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现将相关

信息告知如下：销售渠道：□保险公司门店直销 □电话销售 □互联网销售 ■个人代理 □车

辆经销商代理 □保险中介机构代理 □新能源车险交易平台 □其他 渠道费用：10.00%（该费

用为我公司向相关渠道支付的劳动报酬）渠道名称：韩宝梅，联系电话：15849727406。

1、被保险车辆按照非营业性质投保，如果从事营业性运输、出租、租赁、网约车等用途，应当

及时通知保险人变更使用性质并重新计算保费。否则，因变更性质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

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2、出险时请保留第一现场，并及时向我公司报案，配合我公司收集现场资料，报案电话95585

。 

3、请使用“中华保”微信小程序使用附加险增值服务，服务使用需遵循“使用须知”，如有疑

问请咨询95585。 

4、该车为我公司续保车辆，上年度保单号为： P2403003150696590000002622。 

5、保险期间内，如发生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造成被保险车辆损失或第三者财产损失，保

险人可采取实物赔付方式承担保险责任，进行保险赔付。 

6、人伤医疗费用赔偿核定标准参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执行，并在对应保险限额内按条款约

定给付。 

7、特别提示：驾驶员交通肇事逃逸；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

醉药品；无驾驶证，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

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行为，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为充分

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请遵守法律法规。 

8、本保单保险费为含税金额，其中不含税保险费 1105.18 元，增值税 66.30 元。

特别约定

保险合同争议解决方式选择 诉讼

投保人声明

1、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说明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保险条款，并对其中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包括责任免除、免赔率与免赔额、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比例给付或赔付、通用条款等），

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

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

2、本人授权贵公司可以从第三方就有关保险服务事宜查询、收集与本人相关的信息。本人同意贵公司将本

人提供的信息、本人接受贵公司保险服务产生的信息以及贵公司从第三方查询、收集的信息（包括本单证

签署之前提供、查询收集和产生的），用于中华财险及其因服务必要而委托的第三方，向本人提供服务、

推介产品、开展市场调查与信息数据分析。中华财险及其委托的第三方对上述个人信息依法承担保密和信

息安全义务。本条“贵公司”、“中华财险”均是指“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如取消或变更

授权，请携带有效证件在办理业务的我公司营业网点办理。前述“信息”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本人的身份信

息、车辆行驶里程、行驶轨迹、驾驶行为、电子设备信息、电子设备操作日志及其他与本人相关的信息。

3、因签订机动车保险合同需要，本人同意并授权：保险人可采集、查询、处理本人缴费账户、姓名、身份

证号等相关个人信息，并可将上述信息传递至经金融、保险监管部门或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认可的第三方机

构。

由该第三方机构接收并存储上述信息后，向已正式接入车险缴费实名认证通道的合法存续的第三方认证机

构传递该个人信息，供第三方认证机构用于本人缴费账户身份信息及缴费信息认证；第三方认证机构认证

完成后，可将认证结果及支付结果（包括但不限于支付单号、交易金额、交易时间、凭证号、凭证所属银

行信息等信息，以下均简称“支付结果”）传输至保险人认可的第三方机构，该第三方机构接收上述信息

后，可对支付结果信息进行储存，并将认证结果信息传输至保险人，以最终实现本人缴费账户身份信息及

缴费信息认证。 

同时，基于机动车保险投保短信验证码服务或机动车保险投保实名服务需要，本人还同意并授权：保险人

可采集、使用、处理本人手机号码信息等个人信息，并将上述信息提供给经金融、保险监管部门、中国保

险行业协会或保险人认可的第三方机构，该第三方合作机构接收并存储上述信息后，可根据保险人的要求



，委托合法存续的第三方短信运营商向本人提供并发送投保验证码或投保实名验证链接等短信服务，本人

同意接收相关短信以完成投保。

4、本人承诺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均为本人真实、合法、有效的信息，保证未提供虚假不实信息、非法信息或

非法获取的他人信息。同时本人承诺本投保单所填写的各项内容及提供的资料均真实有效；本人清楚故意

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保险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投保人签名/签章：    年  月  日

业务来源：个人代理业务 录单员：郝霞

经纪人/代理人：韩宝梅 经办人：杨梅


